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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重要提示 

1.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

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www.sse.com.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1.2 重大风险提示 

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，敬请查阅本报告“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”

中关于公司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部分内容。 

 

1.3 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1.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 

 

1.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。 

 

1.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不适用 

1.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

√适用 □不适用  

公司治理特殊安排情况： 

√本公司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  

2020 年 12 月 15 日，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，全体股东出席会议，会议一致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思特威(上海)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置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议案》，并制定公司章

程，设置特别表决权股份安排。除非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终止特别表决权安排，公司特别表决权

设置将持续、长期运行。根据特别表决权设置安排，公司股本由具有特别表决权的 A 类股份及普

通股份 B 类股份组成。除审议特定事项 A 类股份与 B 类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数量相同外，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徐辰持有的 A 类股份每股拥有的表决权数量为其他股东(包括本次公开发行对象)所持

有的 B 类股份每股拥有的表决权的 5 倍。 

截至报告期末，实际控制人徐辰直接持有公司 13.71%的股份，通过特别表决权设置，徐辰自

行及通过一致行动人莫要武控制的公司表决权比例 48.13%。 

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

2.1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

创板 

思特威 688213 不适用 

 

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（信息披露境内代表）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李冰晶 梁砚卿 

电话 021-64853572 021-64853572 

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田林路889号科技绿

洲四期8号楼 

上海市闵行区田林路889号科

技绿洲四期8号楼 

电子信箱 ir@smartsenstech.com ir@smartsenstech.com 

 

2.2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
 
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

度末增减(%) 

总资产 5,704,586,020.25 6,054,010,518.20 -5.77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,688,058,202.15 3,731,455,336.54 -1.16 

 
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

期增减(%) 

营业收入 1,072,712,121.25 1,009,621,408.33 6.25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-66,338,864.49 4,975,742.20 -1,433.25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

性损益的净利润 

-63,996,620.26 299,797.40 -21,446.62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8,809,311.49 -1,009,022,128.47 不适用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（%） -1.79 0.18 减少1.97个百分点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-0.17 0.01 -1,433.25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-0.17 0.01 -1,433.25 

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（%） 13.13 12.41 增加0.72个百分点 

 

 

 

 

2.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

单位: 股 



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（户） 4,641 
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 

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（户） 1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
股东

性质 

持股

比例

(%) 

持股 

数量 

持有有限售

条件的股份

数量 

包含转融通借

出股份的限售

股份数量 

质押、标记或冻

结的股份数量 

徐辰 

境外

自然

人 

13.71 54,828,443 54,828,443 54,828,443 无 0 

华芯投资管理有

限责任公司－国

家集成电路产业

投资基金二期股

份有限公司 

国有

法人 
7.39 29,543,603 29,543,603 29,543,603 无 0 

Forebright Smart 

Eyes Technology 

Limited 

境外

法人 
7.08 28,324,932 28,324,932 28,324,932 无 0 

Brizan China 

Holdings Limited 

境外

法人 
6.97 27,878,777 27,878,777 27,878,777 无 0 

莫要武 

境内

自然

人 

5.99 23,968,856 23,968,856 23,968,856 无 0 

共青城思智威科

技产业投资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其他 4.84 19,374,294 19,374,294 19,374,294 无 0 

马伟剑 

境内

自然

人 

4.10 16,404,798 16,404,798 16,404,798 
质

押 
6,876,124 

江苏招银产业基

金管理有限公司

－南京甄远贰号

股权投资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其他 2.71 10,845,193 10,845,193 10,845,193 无 0 

北京芯动能投资

基金（有限合伙） 
其他 2.34 9,370,089 9,370,089 9,370,089 无 0 

浙江大华技术股

份有限公司 

境内

非国

有法

人 

1.98 7,912,561 7,912,561 7,912,561 无 0 

Hubble Ventures 

Co., Limited 

境外

法人 
1.98 7,912,561 7,912,561 7,912,561 无 0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徐辰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莫要武为其一致行动人。 



行动的说明 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

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
无 

 

 

2.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2.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

√适用 □不适用  

单位:股 

序号 股东名称 

持股数量 

表决权数量 

表决

权比

例 

报告期内

表决权增

减 

表决权受

到限制的

情况 
普通股 

特别表决权

股份 

1 徐辰 0 54,828,443 274,142,215 0.4426 0 无 

2 国家集成

电路产业

投资基金

二期股份

有限公司 

29,543,603 0 29,543,603 0.0477 0 无 

3 Forebright 

Smart Eyes 

Technology 

Limited 

28,324,932 0 28,324,932 0.0457 0 无 

4 Brizan 

China 

Holdings 

Limited 

27,878,777 0 27,878,777 0.045 0 无 

5 莫要武 23,968,856 0 23,968,856 0.0387 0 无 

6 共青城思

智威科技

产业投资

合伙企业

(有限合伙) 

19,374,294 0 19,374,294 0.0313 0 无 

7 马伟剑 16,404,798 0 16,404,798 0.0265 0 无 

8 南京甄远

贰号股权

投资合伙

企业(有限

合伙) 

10,845,193 0 10,845,193 0.0175 0 无 

9 北京芯动

能投资基

金(有限合

9,370,089 0 9,370,089 0.0151 0 无 



伙) 

10 Hubble 

Ventures 

Co., 

Limited 

7,912,561 0 7,912,561 0.0128 0 无 

11 浙江大华

技术股份

有限公司 

7,912,561 0 7,912,561 0.0128 0 无 

合计 / 181,535,664 54,828,443 455,677,879 / / / 

 

2.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、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2.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2.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第三节 重要事项 

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

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 


